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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政办〔2007〕121号)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市政府各单位，各直属机构： 

  三明市第一次全国污染源普查领导小组制定的《三明市第一次全国污染源普查方案》已经市政府

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抓好实施。 

  二〇〇七年十月十日 

  三明市第一次全国污染源普查方案 

  根据国务院《关于开展第一次全国污染源普查的通知》（国发〔2006〕36号）、《关于印发第一

次全国污染源普查方案的通知》（国办发〔2007〕37号）、省政府《关于认真做好第一次全国污染源

普查的通知》（闽政〔2007〕5号）、《关于印发福建省第一次全国污染源普查方案的通知》（闽政

〔2007〕148号）等文件精神，制定本方案。 

  一、普查工作目标 

  全面掌握各类污染源的数量、行业和地区分布，主要污染物及其排放量、排放去向、污染治理设

施运行状况、污染治理水平和污染治理费用等情况，为污染治理和产业结构调整提供依据。建立国家

与地方各类重点污染源档案和各级污染源信息数据库，促进污染源信息共享机制的建立，为污染源的

管理奠定基础。掌握污染源的总体样本，为建立科学的环境统计制度、改革环境统计调查体系、提高

统计数据质量创造条件。根据普查结果，建立新的“十二五”环境统计平台。提高各级环保行政主管

部门，尤其是基层环保部门的管理能力，健全各级环境统计、环境监测、环境监督和执法体系。通过

普查工作的宣传与实施，动员社会各界力量广泛参与污染源普查，提高全民族环境保护意识。 

  二、普查时点、对象、范围和内容 

  （一）普查时点 

  普查时点：2007年12月31日。 

  时期资料：2007年度。 

  （二）普查对象与范围 

  污染源普查对象为三明辖区内所有排放污染物的工业源、农业源、生活源和集中式污染治理设



施。 

  1.工业源 

  主要普查《国民经济行业分类》第二产业中除建筑业（含4个行业）外39个行业中的所有产业活动

单位。 

  工业源普查对象划分为重点污染源和一般污染源，分别进行详细调查和简要调查。 

  重点污染源范围：（1）有重金属、危险废物、放射性物质排放的所有产业活动单位；（2）11个

重污染行业（造纸及纸制品业、农副食品加工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纺织业、黑色金属冶

炼及压延加工业、食品制造业、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皮革毛皮羽毛（绒）及其制品业、石油加

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中的所有产业活动单位；

（3）16个重点行业（饮料制造业、医药制造业、化学纤维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煤炭开采和

洗选业、有色金属矿采选业、木材加工及木竹藤棕草制品业、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通用设备制造

业、黑色金属矿采选业、非金属矿采选业、纺织服装/鞋/帽制造业、水的生产和供应业、金属制品

业、专用设备制造业、计算机及其它电子设备制造业）中规模以上企业。 

  一般污染源是指工业源中除重点污染源以外的工业企业。 

  2.农业源 

  主要普查第一产业中的农业、畜牧业和渔业。 

  农业源普查范围主要是结合优势农产品区划，针对谷物种植业、油料和豆类作物种植业、棉麻等

种植业、蔬菜及花卉种植业、茶果类及中药材种植业的主要产区开展肥料、农药和农膜污染调查。 

  畜牧业和渔业源普查范围是人工养殖的规模化畜禽养殖场、养殖小区和养殖专业户、淡水养殖

场。 

  3.生活源 

  主要普查第三产业中有污染物排放的单位和城镇居民生活污染。 

  第三产业普查范围主要是具有一定规模的住宿业、餐饮业、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包括洗染、

理发及美容保健、洗浴、摄影扩印、汽车与摩托车维修与保养业）、医院，具有独立燃烧设施的机

关、事业单位、机动车、民用核技术利用单位和大型电磁辐射设施使用单位。 

  城镇居民生活污染普查以城市市区、县城、建制镇为单位（不包括村庄和集镇）进行生活能源消

耗量和生活污水、生活垃圾排放量的调查。 

  4.集中式污染治理设施 

  集中式污染治理设施普查范围是城镇污水处理厂、垃圾处理厂（场）和危险废物处置厂等。 

  （三）普查内容 

  1.工业源 

  （1）企业的基本登记信息及其它相关情况，包括企业排污口情况、排水去向等； 

  （2）原材料消耗情况，包括水的使用和消耗量，能源（煤、油、电、气等）结构和消耗量，燃料



含硫量，主要有毒有害原辅材料消耗量等； 

  （3）生产产品情况，包括该企业主要产品的种类、产量等； 

  （4）产生污染的设施情况，包括排放大气污染物的锅炉、窑炉等设施，产生废水、固体废物的设

施，以及这些设施的种类、数量和规模等； 

  （5）各类污染物产生、治理、排放、综合利用情况，各类污染治理设施建设、运行及投入情况

等； 

  （6）污染物排放监测情况，包括监测点位、时间、频次，污染物种类和排放浓度、排放量等。 

  2.农业源 

  （1）样本的基本情况，包括经济规模及用水排水情况等； 

  （2）产、排污情况，包括化肥、农药施用情况，农膜使用和秸秆处理情况，饲料饵料投放情况，

畜禽养殖粪便及其他主要污染物产生、残留和排放情况等； 

  （3）养殖业污染治理情况，各种污染治理设施的治理效率、污染物去除情况、投入和运行情况

等。 

  3.生活源 

  （1）排污单位基本情况，包括第三产业单位注册的基本登记信息，各类污染物的产生、排放情

况，污染治理情况等； 

  （2）以城市（设区市）为单位的机动车排气污染情况等； 

  （3）城市（镇）生活能源结构及其消耗量、污染物排放情况，生活供水量、排水量及污染物浓度

等。 

  4.集中式污染治理设施 

  单位基本情况，污染治理设施情况和运行状况，污染物的处理处置量等情况，渗滤液、污泥、焚

烧残渣的产生、处置及利用情况等。 

  （四）普查污染物种类 

  按照全面普查、突出重点的原则，本次污染源普查的污染物种类为对环境影响较大、对污染防治

具有普遍意义的污染物。具体是： 

  1.废水：化学需氧量（COD）、氨氮、石油类、挥发酚、汞、镉、铅、砷、六价铬、氰化物； 

  造纸、农副食品加工、食品制造、饮料制造业废水中增加五日生化需氧量（BOD5）； 

  城镇污水处理厂增加总磷、总氮、五日生化需氧量（BOD5）。 

  2.废气：烟尘、粉尘、二氧化硫、氮氧化物； 

  电解铝、水泥、陶瓷、磨沙玻璃行业废气中增加氟化物；机动车排气污染普查增加一氧化碳和碳

氢化合物。 



  3.工业固体废物：包括危险废物（按照国家危险废物名录分类调查）、冶炼废渣、粉煤灰、炉

渣、煤矸石、尾矿、放射性废渣等类别； 

  4.脱硫设施产生的石膏、污水处理厂产生的污泥和危险废物焚烧的残渣； 

  5.伴生放射性矿物开发利用和民用核技术利用企业产生的放射性污染物、放射源。 

  6.农业源中还包括：总磷、总氮、总铜、总锌及毒性高、用量大且难降解的农药和鱼药。 

  三、普查技术路线和步骤 

  （一）普查技术路线 

  按照现场监测与物料衡算及排污系数计算相结合，技术手段与统计手段相结合，省、市指导，地

方调查和企业自报相结合的原则确定普查的技术路线。 

  1.对工业源中占全省污染物排放量65%的污染源、集中式污染治理设施，同时采用现场监测和物料

衡算与排污系数等方法，并按照规定程序核定污染源排放量。 

  对其他工业源，采用分类抽样监测的方式，用物料衡算与排污系数测算的方法进行污染物排放量

核定。对污染物排放量小、排放形式简单的，也可以用排污系数法直接计算排污量。 

  2.对农业源，采取面上调查和分类抽样实地监测相结合的方式，结合全国农业普查结果和有关农

业统计资料，测算全市的农业面源污染物排放量。 

  3.对生活源，第三产业单位采取面上对基本情况进行调查的方式，结合分类抽样监测与排污系数

测算的方法核定污染物排放量。 

  对居民生活污染，根据统计人口、生活用水量、能源结构和消耗量，通过排污系数测算污染物的

排放量。 

  （二）普查步骤 

  普查工作总体时间安排为2006年10月至2009年7月，分为三个阶段进行。 

  1.准备阶段（2006.10-2007.12）： 

  （1）组建机构（2007年3月—2007年8月） 

  市、县两级分别建立污染源普查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以及下简称“普查机构”），抽调专职人

员从事污染源普查工作。 

  （2）落实经费（2007年3月—2007年10月） 

  各级普查机构根据工作需要编制污染源普查经费预算，向同级人民政府财政部门申报，各级财政

部门按国务院和省、市政府通知要求，核定经费，纳入预算，按时拨付。 

  （3）技术准备（2007年3月～12月） 

  制定普查方案，确定普查技术路线，各地普查机构根据需要制定本地区普查实施方案（2007年3月

～10月）； 



  开展污染源监测，市、县两级环保局组织对占全省污染物排放量65%以上工业污染源、集中式污染

治理设施开展监测，对其他工业源根据需要进行分类抽样监测；污染源单位建立、整理排污台帐和原

始记录（2007年3月～12月）； 

  编印普查技术手册（2007年3月～12月）； 

  （4）培训（2007年8月～12月） 

  培训工作分级开展，各级普查工作人员都必须经过培训，持证上岗。 

  （5）普查指导员、普查员的聘用（2007年8月—12月） 

  各级普查机构从环境管理、科研、监察、监测等部门及行业、企业环保人员中抽调有一定业务能

力、责任心强的同志任普查指导员，负责指导与审核普查员的工作；普查员可从污染源普查领导小组

成员单位、街道办事处和乡镇政府工作人员、环保协管员、大专院校在校学生及具有一定学历的社会

青年中招聘，经考核合格后聘用。 

  （6）污染源清查及普查前的准备工作（2007年11月—12月） 

  各级普查机构做好普查表填报前的准备工作，包括清查企业及其它污染源普查单位情况，确定普

查对象，编制名录；普查对象要整理原始记录和台帐，核查主要生产设备的状态和生产能力等情况。 

  （7）宣传动员（2007年3月～12月） 

  各级普查机构结合当地实际情况，制定并印发“污染源普查宣传方案”，开展宣传动员工作，宣

传工作要贯彻普查工作的始终，包括全面普查和总结发布阶段。 

  2.全面普查阶段（2008.1-2008.12） 

  （1）各级普查机构会同有关部门组织力量对普查单位进行调查和检查，要关注乡镇产业活动单

位、生活污染源和农业源，防止漏报，为普查资料的填报、核实做好充分准备（2008年1月-2月）； 

  （2）全市各普查单位填报普查表，市、县两级普查机构进行数据录入，各级普查机构进行数据审

核、汇总（2008年2月～6月）； 

  （3）市普查机构按一定比例对污染源普查质量进行抽查，抽查不合格的地区要重新进行普查

（2008年3月—6月）； 

  （4）各县（市、区）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将本地区污染源普查数据审核和汇总，报市级普查

领导小组办公室（2008年5月底前）； 

  （5）市级普查机构汇总全市污染源普查数据，报省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2008年6月底前）； 

  （6）配合省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对我市污染源普查数据进行抽查。（2008年4月-6月）； 

  3.总结发布阶段（2009.1-2009.7） 

  （1）各级普查机构对污染源数据进一步校核、汇总，建立污染源普查数据库，建成污染源管理信

息系统，编制工作总结和技术报告；发布普查结果。 

  （2）各级普查机构进行工作总结和技术总结，开展自下而上的验收和评比。 



  四、普查组织及实施 

  （一）基本原则 

  全市统一领导，部门分工协作，地方分级负责，各方共同参与。 

  （二）组织机构 

  市政府成立第一次全国污染源普查领导小组，负责普查的组织和实施工作。第一次污染源普查工

作在领导小组的领导下进行。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市环保局，负责普查工作的业务指导和督促检

查，主要职责是： 

  1.组织拟订全市污染源普查方案，经市污染源普查领导小组审定后组织实施； 

  2.制定和组织实施全市污染源普查各阶段工作方案； 

  3.组织开展全市污染源普查工作的宣传报道和培训； 

  4.对各县（市、区）的污染源普查工作进行业务指导、督促检查和验收； 

  5.向市领导小组提交普查报告，根据市领导小组决定发布普查数据。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要设立污染源普查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按照市污染源普查领导小组及

其办公室的统一规定和要求，负责组织实施本地区的污染源普查工作。 

  普查中，可在街道办事处、乡镇政府、居民委员会有关教育单位临时聘用部分普查员，并充分发

挥农村国土、建设、规划、环保协管员的作用。 

  （三）部门分工 

  普查工作在市污染源普查领导小组统一领导下，加强部门分工协作。市环保局牵头会同有关部门

开展全市污染源普查工作，负责拟定全市污染源普查方案和不同阶段的工作方案，制定有关技术规

范，组织普查工作培训，负责污染源的监测，对普查数据进行汇总、分析和结果发布，组织普查工作

的验收。领导小组其他成员单位参与编制和审议污染源普查方案及各阶段工作方案，并按照部门职责

分工，负责指导和督促检查各地污染源普查工作，推动本系统参与污染源普查工作，协调落实相关事

项： 

  宣传部门负责组织污染源普查的新闻宣传工作，配合办好新闻发布会及有关宣传活动； 

  发展改革部门、经贸部门配合做好工业源的普查及污染源普查成果的分析、应用； 

  公安部门配合做好机动车排气污染的普查及相关普查成果的分析、应用； 

  财政部门负责普查经费预算审核、安排和拨付，并监督经费使用情况； 

  建设部门参与生活源普查，会同环保部门负责城镇污水处理厂和垃圾处理厂（场）普查； 

  农业部门、畜牧水产部门、环保部门负责农业源的普查； 

  工商部门负责提供污染源企业的基本登记信息； 

  环保部门负责工业源、生活源和危险废物处置厂的普查； 



  统计部门负责审定污染源普查表，参与普查总体方案设计，协同环保部门做好数据统计和分析工

作； 

  市军分区后勤部负责按全国的统一要求，组织军队、武警部队所属单位污染源和环保设施的普

查。 

  （四）培训 

  市、县两级普查办负责人和骨干以及市级普查培训教师由省普查办进行培训，市普查办负责本级

和县级普查办普查工作人员的培训，做到所有普查工作人员都经过培训。 

  培训内容主要是：污染源普查方案的内容，普查范围和主要污染物，普查技术路线，普查方法，

各类普查表格和指标的解释、填报方法，普查数据录入软件的使用，数据库的管理和普查工作中应注

意的问题等。 

  （五）质量保证 

  市污染源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根据省污染源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制定的普查数据质量控制文件和

普查工作评价标准，指导全市普查质量控制工作。 

  各级污染源普查机构应当根据省、市里的统一规定，建立污染源普查数据质量控制责任制，设立

专门的质量控制岗位，并对污染源普查实施中的每个环节实行质量控制和检查验收。 

  市污染源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统一组织污染源普查数据的质量核查工作，在各主要环节，按一定

比例抽样，抽查结果作为评估全市污染源普查数据质量的依据。数据质量达不到规定要求的，必须重

新组织调查。 

  （六）宣传动员 

  各级污染源普查办公室要按照国务院、省政府通知精神和《全市污染源普查宣传方案》的要求，

深入开展污染源普查的宣传工作，为污染源普查顺利实施创造良好的舆论氛围。要根据普查不同阶段

宣传的重点，加强领导，明确责任，精心策划，落实经费，采取生动活泼的形式，确保宣传效果。要

发挥主流新闻媒体的作用，组织开展一些有影响力的宣传活动，把宣传动员工作贯彻污染源普查工作

的始终。 

  广泛动员和组织社会各界力量积极参与并认真做好污染源普查工作。重点调查产业活动单位应当

设立污染源普查机构，负责本单位污染源普查表的填报工作。其他各类法人单位应当指定相关人员负

责本单位污染源普查表的填报。各有关单位应当积极推荐符合条件的人员担任普查员。 

  五、普查经费 

  全市污染源普查所需经费由各级人民政府共同负担，并列入相应年度的财政预算。各县（市、

区）人民政府要认真落实普查工作经费并列入相应年度财政预算，确保污染源普查各项工作的顺利完

成。 

  市级财政安排的经费主要用于：普查工作的组织和协调；制定总体方案、编制各项普查技术实施

方案；对市、县级普查办工作人员培训；开展宣传工作；普查数据的汇总、加工、分析和建档；建立

市级污染源动态数据管理系统；市级环境监测部门承担的国控、省控、市控重点污染源数据的采集、

分析测试、质量控制。 

  各县（市、区）普查经费按任务分工由县级财政部门安排，主要用于：普查方案制定，组织动

员、培训，入户调查与污染源的数据采集、分析测试和质量控制工作，设备购置，数据录入、校核、



说明:本库所有资料均来源于网络、报刊等公开媒体，本文仅供参考。如需引用，请以正式文件为准。 

加工、检查验收、总结、表彰等。省级财政对享受财政一般转移支付的县（市、区）以及财力困难的

县（市、区）所需普查经费给予适当的支持。 

  六、普查资料的填报和管理 

  所有污染源普查对象都必须按时、如实填报普查数据，确保基础数据真实可靠，虚报、瞒报、拒

报、迟报，或伪造、篡改普查资料的，应依据有关法律法规予以处罚。 

  此次普查得到的普查对象资料严格限定用于污染源普查目的，不与其完成“十一五”总量削减计

划挂钩，不作为对普查对象实施处罚和收费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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